嘉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2025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202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的精心指导下，嘉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及区、市、县相关决策部署，紧密围绕自然资源和林草中心工作，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为全县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现将全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法治工作机制
局党组始终将法治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根据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年初对年度法治建设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和系统学习及部署，明确目标任务、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成立了由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全局干部协同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强化理论武装，提升法治思维能力
坚持将法治学习作为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全年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相关法律法规12次。将法律知识纳入“三会一课”和干部日常学习计划，确保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法治学习。组织执法人员参加行政执法专题培训，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
（三）聚焦核心职能，严格规范文明执法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创新构建“动态巡查+卫片执法+联合行动”的立体化监管机制，成立执法监管协调领导小组，聚焦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及非法采矿等重点领域，开展联合巡查12余次。全年共排查新续建设项目96个，下达整改通知书23份，查处行政案件12起，有效遏制了破坏生态资源的违法行为，实现了法律、社会与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法治化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行政审批流程。不动产登记业务高效运转，全年累计办理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1111件，核发不动产权证书2995本、抵押登记证明18份；完成4824宗宅基地不动产权证书打印工作、248宗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159.9公顷林地外业调查、公示及签字工作已全面完成，拉日第一安居苑431户首次登记及63户证书发放工作顺利落地，切实保障群众财产权益。在规划许可、用地审批等环节，严格落实合法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确保所有行政行为于法有据，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五）落实普法责任，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充分运用“嘉黎融媒”等载体，围绕2.2世界湿地宣传日、3.19森林防火宣传日、4.22世界地球日、6.5世界环境日、6.25全国土地日等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活动共活动18场，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实现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宣传全覆盖。创新宣传方式，开展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演练5次，通过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有效提升了群众对自然资源和林草法律法规的知晓度和遵守意识。
二、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尽管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仍存在薄弱环节：一是法治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部分干部学用结合不够紧密，运用法治手段破解复杂问题的能力仍需提升；二是执法信息化建设滞后，“互联网+执法”应用不够充分，执法监督的科技化、智能化水平不高，需进一步优化；三是法治与业务融合不够深入，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新兴领域的法治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三、2025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第一责任人职责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政主要负责人切实担当起法治建设第一责任，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全局重点工作，与业务工作一同部署、一同推进、一同落实。主持召开党组会议对法治建设工作进行研究，专题部署重大法治事项，把法治建设成效与干部评优评先直接关联。
（二）强化组织统筹推进。完善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工作机制，明确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细化责任分工，定期督办法治建设重点任务落实，协调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和执法难题。
（三）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率先尊崇法律、学习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在重大行政决策、项目审批、执法监管等各项工作中，坚定不移地坚持依法行事。
四、2026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初步安排
一是深化法治学习宣传教育，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责任制。结合地质灾害防治、自然资源保护、森林防火等领域重点工作和关键节点，开展常态化、针对性普法宣传活动，提升干部职工依法行政能力和群众依法维权、自觉护林护资源的法治意识。二是创新普法与矛盾化解机制。实施精准普法，针对企业、乡镇干部、农牧民等不同群体，发放对应的普法手册。力争将自然资源和林草领域矛盾问题化解在初发阶段。三是健全法治建设长效机制，强化法治监督。定期开展法治工作自查自纠，排查执法、服务中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整改，主动接受群众、社会及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持续巩固法治宣传和执法规范化成果，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与部门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常态长效。
[bookmark: _GoBack]新的一年，嘉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守护好嘉黎的绿水青山、保障好全县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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